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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委員王育敏、蔣乃辛、呂玉玲、吳育仁、江惠貞、王惠美等 22 人，有鑑於近年來青少年吸毒

人口急速上升，惟教育部校園反毒策略仍停留於口號式宣導，無法有效解決學生藥物濫用問題；

且部分學校因擔心通報毒品案件會影響校譽，選擇隱匿不報，導致校園反毒出現漏洞。為防止毒

品危害兒少身心健康，教育部應全面檢討現行反毒宣導策略，加強說明毒品對身心健康之危害，

使學生自主拒絕毒品的誘惑，並研議鼓勵學校據實通報之措施。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近年來青少年吸毒人口急速上升，毒品入侵校園之問題日趨嚴重，戕害學子身心健康。

教育部雖推動「紫錐花運動」反毒，惟其活動內容多為口號式宣傳。教育部另補助各縣市學生校

外生活輔導委員會，發放大量鑰匙圈、書籤、面紙、吊飾等用品，前述作法對於提升學生反毒意

識，成效極為有限，有待改進。 

二、毒品對健康的戕害極大，以吸食 K 他命為例，長期吸食將導致膀胱容量嚴重萎縮，一天

甚至少得上四、五十次廁所，有些拉 K 者僅二十餘歲，即必須包成人紙尿布度日。惟許多年輕

學子不瞭解毒品對於身體造成之傷害，易因好奇或他人誘惑而接觸毒品。因此，教育部全面檢討

現行反毒宣導策略，透過學校對學生詳盡說明毒品之危害，使學生自主拒絕毒品的誘惑，方為正

本清源之道。 

三、另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學校如發現學生有藥物濫用之情形

，應即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惟部分學校因擔心通報毒品案件會影響校

譽，選擇隱匿不報，形成反毒漏洞。現行作法僅針對未通報者訂懲處規定，致使通報成效不彰。

爰此，教育部應研議鼓勵學校據實通報之措施，澈底防堵毒品進入校園。 

提案人：王育敏  蔣乃辛  呂玉玲  吳育仁  江惠貞  

王惠美 

連署人：林鴻池  孔文吉  徐少萍  楊玉欣  李貴敏  

廖正井  陳鎮湘  詹凱臣  呂學樟  羅明才  

盧秀燕  楊瓊瓔  林德福  簡東明  陳雪生  

高金素梅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許委員添財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添財：（17 時 1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有鑑於台江國家公園的設立蘊含 17

世紀古台江對台灣歷史文化的連結，從 1624 年起，荷蘭人以大員島為根據地興建城堡，並以北

方的北汕尾島南端設立商館，如今在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大公廟旁竹筏港岸邊，發現 17 世紀荷蘭

商館的遺址。爰此，建請行政院比照日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及平戶「荷蘭商館」，針對荷蘭

台灣商館加以考證、蒐集及整合史料，俾重建並彰顯台江國家公園做為台灣開台與國際接軌歷史

場域的價值，建構歷史文化、地理變遷、人文風貌，成為人類歷史文明的遺跡，未來可與大航海

時代其他國家的據點相連結，配合世界重現大航海時代潮流，發展台灣文化觀光。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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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許添財等 11 人，有鑑於台江國家公園的設立蘊含 17 世紀古台江對台灣歷史文化的連結，

從廣義概念而言，台江代表著「人群和文化的入口」。從 1624 年起，荷蘭人以大員島為根據地

興建城堡，並以北方的北汕尾島南端設立商館，如今在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大公廟旁竹筏港岸邊，

發現 17 世紀荷蘭商館的遺址。爰此，建請行政院比照日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及平戶「荷蘭

商館」，針對荷蘭台灣商館加以考證、蒐集及整合史料，俾重建並彰顯台江國家公園做為台灣開

台與國際接軌歷史場域的價值，建構歷史文化、地理變遷、人文風貌，成為人類歷史文明的遺跡

，未來可與大航海時代其他國家的據點相連結，配合世界重現大航海時代潮流，發展台灣文化觀

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回溯台江內海歷史，1624 年 10 月荷蘭人在大員興建新城堡的同時，又於北方的北汕尾島

南端設立「商館」，做為與中國人、日本人貿易的地方，由於地緣因素，荷蘭人將商館設置於此

，延續往昔中日商人在大員島貿易的習慣。 

二、由於北汕尾島地方狹小又有漲潮時泥陷之苦，不符貿易繁榮之需，乃於 1625 年 1 月，荷

蘭人以十五匹花布的代價，向居住在今府城城隍廟西北的赤崁社，購得德慶溪至台江沿岸的土地

，並在德慶溪西畔建造市街，名為「普羅民遮市」。1625 年 9 月，荷蘭人將商館遷至「普羅民

遮」，並且命令在北汕尾的中國人一併遷移，當時「普羅民遮」有三、四十棟各式建築，然

1626 年夏秋之際瘟疫盛行，居民病死甚多，逼使漢人和各國商人遷離，商館又遷回北汕尾。待

瘟疫結束後，漢人重返「普羅民遮」，荷蘭人與各國商人仍留居在大員島，使「普羅民遮」遂形

成漢人村落，隨著市況發展日漸繁榮，形成本島第一條漢人市街，稱「禾寮港街」。至於北汕尾

的商館，在 1628 年由於頻傳敵軍來襲的消息，基於戰略考量，又將北汕尾的商館及公司集中遷

移到「熱蘭遮城」之下。 

三、1627 年至 1634 年間，除了熱蘭遮城、商館及普羅民遮市周圍的基礎建設外，由於北汕尾

扼守大員與鹿耳門兩港道的要隘，基於防衛港道的安全，遂興建完成築熱堡（Zeeburg），又稱

為「熱堡島」。1629 年，荷蘭人又為了對抗敵對的麻豆社、目加溜灣社，於新港社附近建造砲

台及防禦工事，1634 年荷蘭人在熱蘭遮城附近的沙丘高地建造烏特勒支碉堡（Utrecht），用以

加強熱蘭遮城的防衛能力。 

四、1634 年 9 月，鑒於魍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荷方開始興建碉堡，一方面避免日本人或西

班牙人入據其地，又可以解決海盜治安與漢人走私的問題，同時壓制強大的麻豆社人，該碉堡完

成於 1636 年，命名為菲力辛根碉堡（Vlissingen），此即後來的清峰闕砲台。 

五、從以上演變，可知北汕尾島荷蘭商館在荷治時期的貿易殖民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今當

地台江生態文化旅遊方興未艾，重建北汕尾島荷蘭商館與當年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普羅民

遮城（今赤崁樓）相互輝映，具有相當時代意義。以日本出島為例，出島是一個曾在日本江戶時

代肥前國（現在的長崎縣）長崎港內的扇形人工島、外國人居留地。在 1641 年到 1859 年期間，

是荷蘭商館所在地，在鎖國政策實行期間，出島是日本對西方開放的唯一窗口。至 1859 年，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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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商館關閉，成為領事館。海軍學校遷往江戶築地，至 1904 年長崎港灣改良工程完成，出島完

全消失。及至 1922 年（大正 11 年 10 月 12 日）日本指定為國家指定史跡「出島荷蘭商館遺跡」

，並於 1996 年，由長崎市政府開始修復 19 世紀出島建築物及河岸護牆工作，第一期工程在

2000 年完成，第二期工程在 2006 年完成，預計在 2010 年為止，回復扇形輪廓。另日本平戶（

鄭成功出生地）的荷蘭商館業已重建完成。 

六、相較日本對於遺跡回復之嚴謹與重視，台灣應以日本對出島荷蘭商館的遺跡維護為標竿

，重視古蹟文化財，未來並可與大航海時代其他國家的據點，串成發展軌跡，將台江國家公園在

開台與國際接軌的歷史人文精髓發揚光大。 

提案人：許添財 

連署人：李應元  林佳龍  邱志偉  段宜康  李昆澤  

陳節如  李桐豪  許智傑  林世嘉  李俊俋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三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7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3 人，查行政院推動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

案迄今 4 年，耗資預算不菲，惟目前國際醫療專區乏人問津，且提增國內從業人口 3 萬餘人之目

標亦難達成，實有考核該方案財務效能及計畫效益之必要。因此，為督促行政院研謀改善，並提

昇財政效益、減少浪費，爰提案要求審計部及行政院相關單位限期於一個月內，針對健康照護升

值白金方案之財務效能及計畫效益作一檢討報告，以落實撙節國庫、健全醫療產業目標。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第十三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23 人，查行政院推動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迄今 4 年，耗資預算不菲，惟目前

國際醫療專區乏人問津，且提增國內從業人口 3 萬餘人之目標亦難達成，實有考核該方案財務效

能及計畫效益之必要。因此，為督促行政院研謀改善，並提昇財政效益、減少浪費，爰提案要求

審計部及行政院相關單位限期於一個月內，針對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之財務效能及計畫效益作

一檢討報告，以落實撙節國庫、健全醫療產業目標。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吳育昇  林鴻池  陳淑慧  李貴敏  陳鎮湘  

陳碧涵  潘維剛  王廷升  吳育仁  呂玉玲  

盧嘉辰  廖國棟  楊瓊瓔  江惠貞  王育敏  

廖正井  羅明才  簡東明  詹凱臣  林德福  

盧秀燕  邱文彥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監察院及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7 時 1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楊委員玉欣、呂委員玉玲等 18 人，針對食


